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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记：A

甬司函〔2024〕245 号

宁波市司法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4 号建议答复的函

第 4 号建议答复的函市司法局关于市人大十六届四次会议

第 4 号建议议案的答复

应扬苹代表：

您在市人大十六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打通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最后一公里的建议》（第 4 号）收悉。收到您的建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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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司法局及时会同市检察院、市委改革办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

议案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建设性，我们将结合重点工作抓好

落实。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我市推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我市围绕三个“一号工程”，在全力推进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方面制定出台了多项举措，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

（一）不断夯实执法制度基础。市司法局在全省创新出台《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法工作指引》，完善行政执法工作标准。市

司法局会同市委编办组织全市行政执法机关编制确认地方特有

监管事项 5563 项，初核政务服务事项下放区县事项 696 项。指

导主要行政执法机关建立行政裁量权动态调整机制，组织市级43

家行政执法机关梳理制定行政执法裁量基准 5466 项，确保行政

执法事项及裁量有章可循。

（二）持续优化行政执法方式。印发《关于优化行政执法方

式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意见》，出台“优化执法方式七

项措施”。市司法局会同市市场监管局、市交通局等行政执法单

位推行“轻罚免罚清单”体系建设，审核公布涉企轻微违法不予处

罚清单（163 项）、首违不罚清单（390 项），制定轻微违法行

为不予行政强制首批清单 14 项，推进涉企执法包容审慎。

（三）全面落实“三项制度”。市司法局组织全市开展行政处

罚结果信息公开专项清理，制定出台“六个一”措施，加强日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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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抽查，对全市发现的 14462 条不当公开处罚信息，依法予以纠

正规范，确保全年处罚信息公开无差错。市交通局积极推进“证

据电子化项目”，获评省交通厅 2023 年度法治建设最佳实践，并

被交通部信息刊登。

（四）深入推进新领域新业态审慎监管。市司法局会同行政

执法单位编制预防性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制定直播平台管理、

海钓等 25 个新领域新业态监管清单（180 项），组织开展医美

执法、充电桩监管、露营经济、涉企辅助监管等专项监督，探索

实施“四新”企业执法观察期机制，推动政府监管从“处罚企业治

标”向“督促企业合规治本”延伸。

（五）积极探索创新执法机制。市司法局在慈溪市试点建立

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制度，提升涉企执法质效。在市交通局试

点开展诉源治理，有效化解交通执法领域矛盾纠纷 18 件次；在市

生态环境局探索推出涉企先导式服务、预防式执法监管、智慧预

警闭环管控环境问题，获得部省市领导肯定。

（六）积极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一是完善方案突出工作重点。

市委改革办谋划制定《宁波市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打造最优政

务环境工作方案》，提出优化政务服务集成度、便利度、精准度、

满意度等 4 方面 17 条具体措施；制定印发《2023 年优化提升政

务服务营商环境工作要点》，形成了“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

建设”等 22 项重点工作 88 个量化指标；同时从企业群众“全生命

周期”视角入手，调研形成《打造服务企业群众全生命周期的“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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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办”政务服务品牌》课题报告。二是推进政务服务从“便捷”向“增

值”升级。按照“走进一道门、解决一揽子事”的目标要求，市营

商环境建设局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探索设立“一站式”服务的企

业综合服务中心，适时出台《宁波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方

案》，积极协调推进市本级和 10 个区（县、市）中心挂牌和建

设工作，目前，市和区（县、市）两级中心均已完成挂牌。三是

加快建设全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市委改革办对我市现有的甬易

办、甬金通等 205 个涉企专业服务平台（系统、应用、网站）进

行深入调研、取经、论证，形成线上平台“2+6+4+N”框架体系及

建设思路，同步起草形成《关于我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思路

的报告》上报审议，目前市政府领导已审议通过。

二、推进落实议案建议的工作情况

（一）持续做好市委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工作。2023 年

市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共接收全市市场主体各类投诉 713 件，

通过 12309 电话投诉 527 件，来人来访投诉 99 件，线上线下来

信投诉 87 件，受理 252 件，其中涉及行政执法监督类 106 件，

占 42%；群众对中心满意率 100%，对投诉处置满意率 95.2%。

市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联合市工商联在行业商协会设立直通

站 98 个，覆盖企业 12000 余家，通过开展走访调研、法治宣讲

等活动，面对面倾听企业意见建议，零距离提供法治服务，架起

检企沟通“连心桥”。

（二）严格落实审慎监管制度。市司法局会同市市场监管局、



— 5 —

市交通局、市文广旅游局、市税务局制定《宁波市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强制清单（第一批）》；指导市级主要行政执法机关按

照省级自由裁量基准，对高频行政行为种类视情进行细化量化及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编制《创新优化监管执法方式（27-3）工作

方案》《创新优化监管执法方式（27-3）操作指南》。

（三）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市司法局会同市综合执法局等市

级行政执法单位开展涉企执法“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及“行政行为

码”、着装规范、决定书公开情况进行专项监督。2023 年市司法

局对全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对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进行行政执法

质效评议；共制发 10 份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向各区（县、市）

司法局、市纪委建委移送 58 个行政复议被纠错案件。

（四）督促执法部门积极创新执法方式。市司法局会同市场

监管局探索建立广告等监管领域减轻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试行

专利行政裁决案件“简案快办”“跨区域处理”等机制，建立专利侵权

行政裁决简案快办通道，目前已有 50余起案件通过快速通道办理，

获得良好社会效果。市司法局在江北区试点推行行政非诉执法案

件自动履行减免加处罚款机制，在慈溪市试点企业行政合规指导

清单制度。

（五）全力抓好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数字化建设。市司法局在

全省率先研究发布《行政执法监督数据元规范》宁波标准，建立

行政执法监督与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协作机制，全力推进“执法

甬 e 督”系统建设，并被司法部列入试点，为开展行政执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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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效支撑。

三、下步重点工作

市司法局将会同市检察院、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等单位持续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在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上攻坚突破，切

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一）全面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今年市司法局将配

合市人大开展基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专项监督，全面梳理分析

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行政许可、行政检查等重

要执法制度的专项监督和执法质效评议，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

（二）积极探索增值化理念提升执法质效。市司法局将制定

出台《优化行政指导助力企业合规经营的指导意见》，提高企业

预防涉法风险能力。试点建立驻行业商会、企业的行政执法监督

观察站（点）制度、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部署

开展行政机关委托第三方辅助监管专项监督，防止和减少对企业

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和负面影响。

（三）高效构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市司法局将根

据中办、国办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市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

作体系，并以司法部试点为契机，强化与“12345”服务热线合作

协同，提升问题线索获取归集和分析挖掘能力，努力构建社会热

点法治问题智能发现和监督督察整改机制。

（四）持续做好市营商环境投诉中心工作。市检察院将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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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体集中的各类园区、商贸城等地设立直通站点，常态化开展“营

商环境直通日”活动。加大与信访、司法行政、各行政执法机关

及检察业务部门的联动，重点围绕线索双向流转、疑难案件联办、

矛盾纠纷联调等推动力量聚焦、部门融合，并针对发现的共性问

题，挖掘类案线索，开展联合靶向治理，推动解决涉企执法司法

权力运行及社会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

扩容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进一步系统集成各方资源、协同联动各

方力量，加大矛盾纠纷处置力量的统合力度。

（五）加快构建“增值式”政务服务体系。市委改革办将聚焦

企业的日常办事需求和急难愁盼问题，构建全地域、全过程、全

方位的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推动问题及时发现、高效处

置、举一反三建章立制，真正实现“企业最有感”。全力推进“市

—区（县、市）—乡镇（园区）”三级企业综合服务中心（驿站）

建设，做优做强涉企服务中台枢纽。同时丰富拓展涉企服务事项

清单，编制《涉企服务“一类事”事项市级指导目录》，打造更多

订制化、套餐式、模块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为企服务新场景。

真诚感谢您对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宁波市司法局

                                 2024 年 6 月 25 日

（联系人：潘震，联系电话：8707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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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今年市人大十六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打通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最后一公里的建议》（第 4 号建议议案）收悉。收到

您的建议后，我局及时会同市检察院、市委改革办进行了认真研

究，认为议案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建设性，我局结合重点工

作抓好落实。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我市推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我市围绕三个“一号工程”，在全力推进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方面制定出台了多项举措，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

（一）不断夯实执法制度基础。在全省创新出台《行政机关

实施行政处罚法工作指引》《综合行政执法办案指引》，完善行

政执法工作标准。组织全市行政执法机关编制确认地方特有监管

事项 5563 项，初核政务服务事项下放区县事项 696 项。指导主

要行政执法机关建立行政裁量权动态调整机制，组织市级 43 家

行政执法机关梳理制定行政执法裁量基准 5466 项，确保行政执

法事项及裁量有章可循。

（二）持续优化行政执法方式。印发《关于优化行政执法方

式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意见》，出台“优化执法方式七

项措施”。推行“轻罚免罚清单”体系建设，市司法局会同市市场

监管局、市交通局、市文广旅游局建立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强

制清单制度。审核公布涉企轻微违法不予处罚清单（163 项）、

首违不罚清单（390 项），制定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强制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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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14 项，推进涉企执法包容审慎。市交通局系统性重塑事故

车辆报案、救援、维修和理赔流程，构筑行业主管部门、车主、

维修企业、保险公司协同闭环的信用监管体系，超 3 万辆事故车

辆纳入“诚信修”监管体系，立案处理、整顿整治违规违法企业 120

余家，车险综合赔付率从年初全国最高降至全国第四。

（三）全面落实“三项制度”。组织全市开展行政处罚结果信

息公开专项清理，制定出台“六个一”措施，加强日常巡查抽查，

对全市发现的 14462 条不当公开处罚信息，依法予以纠正规范，

确保全年处罚信息公开无差错。市交通局积极推进“证据电子化

项目”，将处罚系统证据模板关联升级，实现数智远程执法

“1+N+1”办案模式，经验做法获评省交通厅 2023 年度法治建设

最佳实践，并被交通部信息刊登。

（四）深入推进新领域新业态审慎监管。编制预防性企业行

政合规指导清单，制定直播平台管理、海钓等 25 个新领域新业

态监管清单（180 项），组织开展医美执法、充电桩监管、露营

经济、涉企辅助监管等专项监督，探索实施“四新”企业执法观察

期机制，推动政府监管从“处罚企业治标”向“督促企业合规治本”

延伸，信息在《法治浙江》刊载。

（五）积极探索创新执法机制。在市市场监管局探索建立广

告等监管领域减轻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试行专利行政裁决案

件“简案快办”“跨区域处理”等机制，推行行政非诉执法案件自动

履行减免加处罚款机制，在慈溪市试点建立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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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制度，不断提升涉企执法质效。市交通局试点开展诉源治理，

有效化解交通执法领域矛盾纠纷 18 件次，与市行政复议局、市中

级法院、市检察院建立定期走访、执法联络和数据交换共享合作

机制，有效控制行政争议发案量和败诉率，发案量同比下降 20%。

市生态环境局探索推出涉企先导式服务、预防式执法监管、智慧

预警闭环管控环境问题，获得部省市领导肯定。

（六）积极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一是完善方案突出工作重点。

谋划制定《宁波市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打造最优政务环境工作

方案》，提出优化政务服务集成度、便利度、精准度、满意度等

4 方面 17 条具体措施；制定印发《2023 年优化提升政务服务营

商环境工作要点》，形成了“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建设”等 22

项重点工作 88 个量化指标；同时从企业群众“全生命周期”视角

入手，调研形成《打造服务企业群众全生命周期的“甬优办”政务

服务品牌》课题报告。二是推进政务服务从“便捷”向“增值”升级。

按照“走进一道门、解决一揽子事”的目标要求，围绕企业全生命

周期，探索设立“一站式”服务的企业综合服务中心，适时出台《宁

波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方案》，积极协调推进市本级和 10

个区（县、市）中心挂牌和建设工作，目前，市和区（县、市）

两级中心均已完成挂牌。三是加快建设全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对我市现有的甬易办、甬金通等 205 个涉企专业服务平台（系统、

应用、网站）进行深入调研，全面了解各平台特色及存在问题；

赴湖州、衢州等地考察取经，并会同市经信局等相关单位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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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形成线上平台“2+6+4+N”框架体系及建设思路，同步起草形

成《关于我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思路的报告》上报审议，目

前市政府领导已审议通过。

二、推进落实议案建议的工作情况

（一）持续做好市委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工作。2023 年

中心共接收全市市场主体各类投诉 713 件，通过 12309 电话投诉

527 件，来人来访投诉 99 件，线上线下来信投诉 87 件，受理 252

件，其中涉及行政执法监督类 106 件，占 42%，；群众对中心满

意率 100%，对投诉处置满意率 95.2%。市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

心联合市工商联在行业商协会设立直通站 98 个，覆盖企业 12000

余家，通过开展走访调研、法治宣讲等活动，面对面倾听企业意

见建议，零距离提供法治服务，架起检企沟通“连心桥”。

（二）严格落实审慎监管制度。市司法局印发《关于优化行

政执法方式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意见》，着力推行“免

罚清单”“不予行政强制清单”制度，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等；

会同市市场监管局、市交通局、市文广旅游局、市税务局拟制《宁

波市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强制清单（草案）（第一批）》；指

导市级主要行政执法机关按照省级自由裁量基准，对高频行政行

为种类视情进行细化量化及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编制《创新优化

监管执法方式（27-3）工作方案》《创新优化监管执法方式

（27-3）操作指南》。

（三）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市司法局根据省司法厅《关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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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涉企执法“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专项监督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着装规范管理的通知》工作要求，印发《关于

开展涉企执法“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及“行政行为码”运用情况专项

监督的通知》《全市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着装规范管理专项监督实

施方案》和《关于印发全市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情况专项监督实施

方案的通知》，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印发《宁波市司法局关于开

展 2023 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的通知》《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系统行政执法质效评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全市行政执

法案卷评查、对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进行行政执法质效评议。联合

市检察院出台《宁波市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实施办法（试

行）》；今年共制发 10 份行政执法监督建议书，向各区（县、

市）司法局、市纪委建委移送 58 个行政复议被纠错案件。

（四）督促执法部门积极创新执法方式。在市市场监管局探

索建立广告等监管领域减轻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试行专利行政

裁决案件“简案快办”“跨区域处理”等机制，建立专利侵权行政裁决

简案快办通道，目前已有 50 余起案件通过快速通道办理，获得良

好社会效果。推行行政非诉执法案件自动履行减免加处罚款机制，

江北印发《关于规范涉企行政处罚免加罚工作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试行）》；试点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制度，慈溪市司法局

将于近期分批次公布《慈溪市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探索建

立分行业行政监管合规“一张清单”制度。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印

http://www.lishui.gov.cn/art/2019/6/18/art_1229430244_2036980.html
http://www.lishui.gov.cn/art/2019/6/18/art_1229430244_2036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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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宁波市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技术检查员和社会监督员工作实施

办法（试行）》。

（五）全力抓好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数字化建设。一是加快促

进数实深度融合。全省率先实施事项基层智治综合应用与省“大

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贯通，出台指挥中心建设标准及

运行规范，推动技术耦合、案源汇合、机制整合、工作融合、数

据聚合，城乡一体化服务监管执法平台、建筑垃圾管理服务系统

分别列为全省“大综合一体化”执法改革、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最佳

实践。二是构建一体智统监督体系。在全省率先研究发布《行政

执法监督数据元规范》宁波标准，建立行政执法监督与 12345 政

务服务热线协作机制，被司法部列入试点，为开展行政执法监督

提供了有效支撑。

三、下步重点工作

我局将认真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

作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国办《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对标市委市政府总体目标，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着力加强和改

进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持续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走深走实。

会同市检察院、市委改革办等单位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在

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上攻坚突破，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

（一）全面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立健全行政执法

标准规范，全面推行执法“三项制度”，研究制定行政执法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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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制定指导意见、统筹行政检查管理办法，配合市人大开展基

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专项监督，全面梳理分析行政执法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行政许可、行政检查等重要执法制度的专

项监督和执法质效评议，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积极探索增值化理念提升执法质效。坚持把全过程、

全链条、全方位的“增值化”改革理念贯穿行政执法始终，全面梳

理行政执法领域涉企高频执法事项，制定出台《优化行政指导助

力企业合规经营的指导意见》，指导开展“预约式”行政指导服务

试点，提高企业预防涉法风险能力。试点建立驻行业商会、企业

的行政执法监督观察站（点）制度、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

评估制度，部署开展行政机关委托第三方辅助监管专项监督，防

止和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和负面影响。

（三）高效构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制定出台《宁

波市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操作规程》，健全完善市县乡三级行政执

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积极探索司法所协助开展镇街行政执法协

调监督方式方法，以司法部试点为契机，强化与“12345”服务热

线合作协同，提升问题线索获取归集和分析挖掘能力，努力构建

社会热点法治问题智能发现和监督督察整改机制。

（四）持续做好市营商环境投诉中心工作。一是在市场主体

集中的各类园区、商贸城等地设立直通站点，常态化开展“营商

环境直通日”活动，进一步实现职能延伸，拉近与企业的距离。

二是持续提升监督质效，高质量办好每一个监督案件，加大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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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司法行政、各行政执法机关及检察业务部门的联动，重点围

绕线索双向流转、疑难案件联办、矛盾纠纷联调等推动力量聚焦、

部门融合。针对发现的共性问题，挖掘类案线索，联合相关部门

共同开展联合靶向治理，推动解决涉企执法司法权力运行及社会

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三是加强与营商环境建设局、企业综合服

务中心的沟通，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扩容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进一步系统集成各方资源、协同联动各方力量，

加大矛盾纠纷处置力量的统合力度。

（五）加快构建“增值式”政务服务体系。一是构建涉企问题

高效闭环解决机制。聚焦企业的日常办事需求和急难愁盼问题，

构建全地域、全过程、全方位的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推

动问题及时发现、高效处置、举一反三建章立制，真正实现“企

业最有感”。二是做优做强涉企服务中台枢纽。全力推进“市

—区（县、市）—乡镇（园区）”三级企业综合服务中心（驿站）

建设，进一步优化布局、完善功能。三是提升系统协同为企服务

能级。丰富拓展涉企服务事项清单，编制《涉企服务“一类事”事

项市级指导目录》。打造更多订制化、套餐式、模块化、线上线

下相融合的为企服务新场景。

通过以上规范执法、强化监督、数字赋能以及协同协作，应

扬苹代表在建议中所提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问题将得到有效解

决。

最后，真诚感谢您对我市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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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司法局

                                 2024 年 6 月 13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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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人大代表工委，市督考办，市检察院，市委改革办。

宁波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256 日印发


